
 

 

 

 

 

 

 

 

校教评〔2025〕8 号 

 

常州工学院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 

合理性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

举”育人方针，建立健全持续改进的质量保障机制，根据《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

标》）《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

实施办法（暂行）》《新文科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等相关文件

要求，指导和规范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工

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二级学院成立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合理性

评价组织，成员由学院领导、专业负责人、系主任、专业骨

干教师、辅导员、行业企业代表、校友代表等组成。 

第三条 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实行校院

两级管理。学校统筹安排全校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合理



 

 

性评价工作，并定期对各专业评价情况进行检查；二级学院

参照本管理办法，制定符合专业特色的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

合理性评价实施细则，定期对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合理

性进行评价。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所有本科专业。 

第二章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 

第五条 评价周期 

原则上根据常州工学院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总体

安排组织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专业也可根据需要自行组织

评价。 

第六条 评价责任人 

专业负责人是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的直接责任人。 

第七条 评价内容 

最新修订的培养目标（定位）及具体子目标。 

第八条 评价方法 

（一）向用人单位、行业企业、毕业五年左右的毕业生，

也可向在校教师、学生发放评价调查问卷，建议按照完全合

理、合理、基本合理、基本不合理和完全不合理五档打分，

并以文字形式对培养目标合理性征求意见；也可以通过座谈

会、上门走访的方式征求意见。 

（二）专业在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国家和地区发展变化、

用人单位发展变化、学校人才培养定位和本专业长期形成的

人才培养特色基础上，结合调查问卷的结果，形成培养目标

合理性分析报告。 



 

 

第九条 评价结果使用 

专业根据培养目标合理性分析报告建议和意见，形成新

版培养目标修改建议稿，送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或相应机

构）审议通过形成正式稿。 

第三章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 

第十条 评价周期 

原则上根据常州工学院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总体

安排组织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专业也可根据需要自行组织

评价。 

第十一条 评价对象 

正在执行或最新修订的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体系。 

第十二条 评价责任人 

专业负责人是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的直接责任人。 

第十三条 评价内容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建议从符合标准、布局合理、逻辑

科学和与时俱进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一）符合标准：评价课程设置（课程类型、学分比例）

是否满足国家本科教学质量标准及认证标准。 

（二）布局合理：评价所有毕业要求观测点（特别是非

技术指标）是否都有课程（教学环节）支撑（强）且没有明

显的薄弱环节，支撑课程是否覆盖了所有必修教学环节，是

否能体现专业核心课程和重要实践环节的作用。   

（三）逻辑科学：评价培养方案中课程先后修读的逻辑

关系是否合理、学期教学任务分配是否合理。 



 

 

（四）与时俱进：评价课程体系是否能够适应学科发展、

地方经济发展和行业技术发展需求等情况。 

第十四条 评价方法 

针对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按照评价内容设计调查问卷，

并向本专业教师、外校同行专家、行业企业专家、毕业校友

代表、在校生发放合理性评价调查问卷；也可以通过座谈会、

上门走访的方式征求意见。 

第十五条 评价结果使用 

专业对调查结果统计分析形成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报

告，指导修订专业课程体系，形成新版课程体系修改建议稿，

送二级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或相应机构）审议通过形成正

式稿。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各专业在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过

程中形成的过程性材料由二级学院整理存档，要求材料完

整、可追踪，保存六年。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学质量管理处负责解释。 

 

 


